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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公司拟与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与自然人投资设立一家私

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并签订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从事股权投资，

公司拟投资5000万元。 

（2）公司于2012年10月12日召开第五届第十四次董事会，11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本项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3）本项投资不涉及关联方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浙江国贸东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

商局核准名称为准） 

2、普通合伙人：浙江国贸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杭州敦行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普通合伙) 

3、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国贸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基金类型：有限合伙制人民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5、基金目标规模：5 至 8 亿元 

6、基金期限：5 年+2 年。基金存续期原则上为 5年（从基金成立之日起算），

前 3年为投资期，后 2年为退出期。必要时，经合伙人大会批准可以延长两年。 

7、主要募集对象：通过非公开方式募集，募集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国企、优

质民营企业、高资产自然人 



8、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9、投资领域：专注于先进制造业及相关产业中的高成长企业和价值被明显

低估的企业，并配置部分其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高成长行业。 

三、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之一的投资金额：人民币五千万元。 

2、出资方式及期限：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各合伙人对本

基金的出资分两期缴付。各合伙人第一期出资的金额为其认缴出资额的 50%，第

二期出资付款日可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项目投资的实际资金需求进行调整。 

3、投资退出：国内和海外 IPO、股权转让、股权回购（包括大股东回购、

被投资企业回购等）、兼并收购等，并选择适当的时机退出，为合伙人实现良好

的投资回报。 

4、基金管理费：投资期内，投资人按其承诺认缴出资额的 2%/年支付管理

费，退出期内按有限合伙企业尚未退出投资项目的剩余投资成本的 2%/年支付管

理费，延长期不收取管理费。 

5、投资收益分配：在基金年化收益率达到8%的前提下，投资收益中80％由

全体出资人按实际出资比例分配，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在未达到8%时，则

投资收益全部由全体出资人按实际出资比例分配。 

6、决策机构及模式：投资决策委员会是基金决定是否投资以及退出投资的

决策机构。主要职责包括拟投资项目进行投资审核、出具审核意见、做出投资决

策。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5 名投资、法律、风险控制等方面专家组成。投资决策委

员会会议须由有 4 名以上委员出席方可举行，每一名委员有一票的表决权，会议

走出的决议必须经全体委员的过半数通过。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投资参与投资管理公司所管理的基金，通过其丰富的投资管理经验、投

资经验、专业人才、完整的投资决策体系、多元化投资者共同筛选和投资项目，

以提高本公司投资收益率，有效规避投资风险，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为目的。 

2、对外投资的风险 

本投资项目存在商业风险、基金管理风险、法律和政策风险及潜在的利益冲



突等，且发起人、普通合伙人、管理人及其关联人均不保证本基金的投资目标可

以实现或有限合伙人可以回收其资本。 

3、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本次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4.21%。 

公司认为本次投资项目有较好的预期，且投资风险基本可控。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